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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專利法》及
《專利法實施細則》的最新修訂
作者／黃紳嘉 博士1

本文首先綜述了近年來大陸專利申請的發展趨勢，接著對《專利法》和《專利法實施細

則》（下文中簡稱為《實施細則》）的最新修訂的實施生效時間和過渡辦法進行了介紹，然後具

體地討論了新《專利法》和《實施細則》中相對原《專利法》和《實施細則》的一些重要變化。

一、大陸專利申請的發展趨勢

從1985年大陸第一部《專利法》生效以來，大陸專利申請數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
下表1以2002年到2009年為例，顯示了這8年間大陸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的申請數量。

表1：2002年至2009年大陸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的申請數量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發明 80232 105318 130133 173327 210490 245161 289838 314573

實用新型 93129 109115 112825 139566 161396 181324 225586 310771
外觀設計 79260 95054 110849 163371 201322 267688 312904 351342
總計 252621 309487 353807 476264 573208 694173 828328 976686

由此表可見，8年間，大陸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申請件數分別都增長了三倍左右。2009
年專利申請總量已接近100萬件，可以預見到，大陸專利申請總數在2010年勢將突破百萬大關。

其中，來自外國申請人的專利申請的增長顯然是不可忽視的。下表2顯示了1990年至2009
年外國申請人提交的中國大陸發明專利申請件數。

表2：1990年至2009年外國申請人提交的中國大陸發明專利申請件數

年 件數 年 件數 年 件數 年 件數

1990 4305 1995 11618 2000 26401 2005 79842
1991 4051 1996 16982 2001 33166 2006 88172
1992 4387 1997 20953 2002 40571 2007 92101
1993 7534 1998 22234 2003 48549 2008 95259
1994 7876 1999 21096 2004 64347 2009 85477

1　北京東方億思知識產權代理有限責任公司(EAST IP)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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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過去20年來，外國申請人在大陸提交的發明申請件數一直保持增長間有波動

的趨勢。總體來看，外國申請人提交的發明申請件數從1990年的4305件增長至2009年的85477

件，增加約20倍。實際上，外國申請人的發明專利申請在2008年已增長至95259件，但由於受

到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反而略有下降。

其中，以2009年資料為據，日本、歐盟、美國、韓國分別占中國大陸專利申請量的

34.7%、28.1%、24.8%和7.1%，其他國家合計占5.3%。2009年列大陸專利申請量排名前十的外

國公司分別是：索尼（日本）2088件、松下（日本）1825件、飛利浦（荷蘭）1601件、三星

（韓國）1351件、豐田（日本）1201件、夏普（日本）1073件、樂金（韓國）1010件、佳能

（日本）1003件、通用汽車（美國）946件、高通（美國）844件。

如果以發明專利申請計，日本、美國、德國、法國、韓國分別列大陸發明專利申請人來源

國的前五位。下表3顯示了該五國2003-2009年的大陸發明專利申請件數。

表3：日本、美國、德國、法國、韓國2003-2009年的大陸發明專利申請件數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日本 24241 30444 36211 37848 38188 38468 34382
美國 12221 16187 20395 23494 25908 27656 24628
德國 4522 5917 7502 8676 9388 10145 9694
韓國 5015 6660 9300 10596 9601 9320 7113
法國 1941 2465 3190 3614 3697 3854 3642

另一方面，資料顯示，與外國申請人近年來大陸申請件數漲幅減緩相對的，近年來，大

陸申請人提交的申請件數迅猛增加，超過了外國申請人提交的申請件數增幅。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即使是在金融危機形勢下，大陸境內申請人提交的申請依然保持高速增長。

從下表4可以看出，2002年時，國外申請人發明申請數為40571件，中國申請人發明申請數

僅為39661件，當時大陸申請人提交的發明申請件數還略少於外國申請人。而及至2009年，這

兩個數字分別變為85477和229096件，大陸申請人提交的發明申請件數已接近外國申請人提交

件數的三倍。

表4：2002年至2009年國內和國外申請人提交的中國發明申請件數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大陸 39661 56769 65786 93385 122318 153060 194539 229096
國外 40572 48549 64347 79842 88172 92101 95299 85477

其中，大陸專利申請量排名前10位的大陸公司見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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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09年大陸專利申請量排名前10位的大陸公司

企業名稱 件數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5,719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2,868

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 2,306

上海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1,623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463

大連富哥實業有限公司 1,298

奇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50

深圳華為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1,088

中芯國際積體電路製造（上海）有限公司 1,044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1,010

可見，中興通訊、華為技術等大陸企業每年向大陸專利局的申請件數已超過境外申請人中

排名前列的索尼、松下等。

並且，除了在大陸提交專利申請之外，中國大陸申請人也開始逐漸向國外提交專利。以根

據《專利合作條約》提交的國際申請為例，十年期間，大陸申請人的申請件數已從1999年的230

件增加至2009年的8000件，增加了三十餘倍。2009年大陸申請人的PCT申請量在全世界範圍內

位居第五，僅次於美國、日本、韓國和德國，並很可能進一步上升。

二、《專利法》及《實施細則》此次修訂的生效日期和過渡辦法

眾所周知，大陸專利制度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建立，第一部《專利法》於1985年4月1

日起生效，其後分別於1992年和2000年經過兩次修訂，第一次修訂和第二次修訂分別於1993年

1月1日和2001年7月1日起生效。

目前距前次修訂已近十年，故而為了順應專利發展的新形勢，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對《專

利法》和《實施細則》進行了再一次修訂，日前新的《專利法》和《實施細則》已頒佈生效。

其中，《專利法》第三次修訂於2009年10月1日生效，《實施細則》的最新修訂於2010年2

月1日生效，《審查指南》的最新修訂於2010年2月1日生效。

為與之前的《專利法》進行良好銜接過渡，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公佈了施行修改後的新

專利法和實施細則的過渡辦法，原則上規定：申請日在2009年10月1日前（不含該日）的專利

申請以及根據該專利申請授予的專利權適用修改前的《專利法》的規定，2009年10月1日以後

（含該日）的專利申請以及根據該專利申請授予的專利權則適用修改後的《專利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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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在2010年2月1日前（不含該日）的專利申請以及根據該專利申請授予的專利權適用修改

前的《實施細則》的規定，2010年2月1日以後（含該日）的專利申請以及根據該專利申請授予

的專利權則適用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的規定。需要注意：

對於《巴黎公約》下提交的申請，過渡辦法的“申請日”是指實際的中國申請日，而非優

先權日。 
對於《專利合作條約》下提交的申請，過渡辦法的“申請日”是指國際申請日。

除以上原則性規定之外，過渡辦法還針對若干例外情況給出了特殊規定。

三、《專利法》及《實施細則》修訂的細節討論

在這一部分，作者將從發明及實用新型的新穎性判斷標準、實質審查階段的修改限制、

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的評價報告、外觀設計的相關新規定、保密審查、強制許可、對職務

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的獎勵和報酬、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訴前臨時禁令、訴前證據保

全、專利重複授權、共有專利實施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對新《專利法》和《實施細則》相對原

《專利法》和《實施細則》的修改加以說明。

1、發明及實用新型的新穎性標準

1.1 從“相對新穎性”修改為“絕對新穎性”

本次修法前，原《專利法》第22條對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的新穎性的定義為：“在

申請日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在國內公開使

用過或者以其他方式為公眾所知，也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由他人向國務院專利

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且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佈的專利申請文件中。”其中要注意到，

雖然在世界範圍內公開發表即視為公開，但就使用公開而言，只有在中國公開使用才視

為公開，在其他國家使用並不視為能破壞新穎性的公開。

本次修法將這種相對新穎性修改為絕對新穎性（見新《專利法》第22條），即，在

世界範圍內無論公開發表或公開使用都被認為是公開成為現有技術。但是，修改後的

新《專利法》並沒有規定類似美國的普通寬限期，只給出了一些有限的例外情形，即：

“（一）在中國政府主辦或者承認的國際展覽會上首次展出的；（二）在規定的學術會

議或者技術會議上首次發表的；（三）他人未經申請人同意而洩露其內容的。”（新

《專利法》第24條）。這些例外情況仍與舊《專利法》的規定一致。

1.2 抵觸申請的定義

修改前，能用於評估新穎性的“抵觸申請”僅指由他人在申請日/優先權日之前提出申

請並在其後公開的大陸專利申請。而修改後，新《專利法》第22條將原條款中的“他人”

修改為“任何單位或個人”，即，意味著“抵觸申請”可以是同一申請人提交的申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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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申請人自身提交的申請也可能用作為評價新穎性的基準。

2、對實質審查階段進行的修改的限制

修訂的新《專利法》中，修改超範圍的判定標準與修改前一致，根據新《專利法》

第33條規定，不得超出原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記載的範圍，對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檔的修改

不得超出原圖片或照片表示的範圍。

新《實施細則》第51條明確指出，“申請人在收到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發出的審查

意見通知書後對專利申請檔進行修改的，應當針對通知書指出的缺陷進行修改”。即，申

請人在答復審查意見通知書時做出未針對審查意見的主動修改一般是不允許的。在新《審

查指南》中，對答復審查意見通知書時不能進行的修改進行了比之前更詳細、嚴苛的規

定，包括：

1）不得主動刪除獨立權利要求中的技術特徵，擴大該權利要求請求保護的範圍。 
2）不得主動改變獨立權利要求中的技術特徵，導致擴大請求保護的範圍。 
3） 不得主動將僅在說明書中記載的與原來要求保護的主題缺乏單一性的技術內容作為修

改後權利要求的主題。

4） 不得主動增加新的獨立權利要求，該獨立權利要求限定的技術方案在原權利要求書中

從未出現過。

5） 不得主動增加新的從屬權利要求，該從屬權利要求限定的技術方案在原權利要求書中

從未出現過。（新《審查指南》新增內容）

其中新增的第5條導致在答復審查意見通知書時的修改限制比修法之前大為嚴格。

有鑒於此，主動修改應最好在實質審查開始前進行，根據規定，主動修改可在請求

實質審查時和自收到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出的進入實質審查階段通知書之日起3個月內提

出。一旦進入實質審查階段後，很多修改將不被許可，由此可能在未來造成被動局面。

3、專利評價報告

修法之前，只有發明申請要經過實質審查，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申請僅適用初步審

查。修法之後，雖然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仍不進行實質審查，但是專利評價報告的規定

卻有了很大變化。

修法前，實用新型專利權人在行使實用新型專利權利前應提供由國家知識產權局出具

的檢索報告，且該報告：1）只涉及新穎性及創造性，2）只提供檢索結果清單，3）不向公

眾公開。所以，此前一些專利權人要求重複檢索，以期獲得有利結果。

而修法之後，官方的專利效力評價報告的適用物件從實用新型延伸至實用新型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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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設計專利，並且，從僅涉及新穎性和創造性延伸至專利效力的所有方面，其中包含對實

用新型或外觀設計是否滿足授予專利權的實質性條件的評價。此外，根據新《實施細則》

第56條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均可請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專利權評價報

告。新《審查指南》進一步澄清，此處的“利害關係人”是指有權就專利侵權糾紛向人民

法院起訴或者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的人，例如專利實施獨佔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

和由專利權人授予起訴權的專利實施普通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請求人不是專利權人或者

利害關係人的，其專利權評價報告請求視為未提出。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屬於多

個專利權人共有的，請求人可以是部分專利權人。

同時，新《實施細則》第57條對評價報告的程式方面進行了規定，包括：

1）收到合格的專利權評價報告請求書和請求費後2個月內，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

2） 對同一項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有多個請求人請求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的，

僅作出一份專利權評價報告。

3）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可以查閱或者複製該專利權評價報告，也就是說，根據新法的評價

報告是具有公開性的。

4、外觀設計專利的新規定

4.1 非顯而易見性要求

新《專利法》對外觀設計專利提出了非顯而易見性要求。修法之前，對外觀設計的

規定是“應當同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國內公開使用過的外觀設

計不相同和不相近似，並不得與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但是修改之後的新

《專利法》除此之外，還在第23條進一步明確提出“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

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相比，應當具有明顯區別”。

4.2 侵權行為的範圍

新《專利法》擴大了針對外觀設計專利的侵權行為的範圍，第11條中將以前僅針對

發明和實用新型提出的“許諾銷售”適用範圍擴大至外觀設計產品。

4.3 不可授權的客體

新《專利法》第25條關於不可授予專利權的客體的規定中明確指出，“對平面印刷

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設計”是不可授權的客體。而

舊《專利法》第25條沒有針對外觀設計的條款。

4.4 外觀設計專利的簡要說明

新《專利法》第27條規定，“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該外觀設計

的圖片或者照片以及對該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等檔”。而舊《專利法》中，僅要求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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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及其所屬的類別，沒有要求提交簡要說明。

新《實施細則》第28條對簡要說明進行了具體規定，其中指出，簡要說明應當寫明
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的名稱、用途、設計要點、請求保護色彩、省略視圖等情況。簡

要說明不得使用商業性宣傳用語，也不能用來說明產品的性能。

同時，新《專利法》第59條指出，“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
該產品的外觀設計”。但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仍以表示在圖片或者照片中的該產

品的外觀設計為准，但是簡要說明雖然僅供參考，作者仍建議小心填寫。

4.5 合案申請

舊《專利法》僅允許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的外觀

設計作為一件申請提出。新《專利法》第31條除了允許上述情況合案申請之外，還規定
“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也可作為同一份申請提出。

5、國家保密審查

5.1 保密審查的適用客體

本次修法前未將保密審查適用于所有申請人在大陸完成的發明，只是簡單規定為：

“申請專利的發明創造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

理”（舊《專利法》第4條），以及，“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將其在國內完成的發明創造向
外國申請專利的，應當先在中國申請專利”（舊《專利法》第20條）。
但此次修法之後通過保密審查制度將該條在一定程度上從大陸自然人/單位推廣至任

何人/單位，即，根據新《專利法》第20條，“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將在中國完成的發明或
者實用新型向外國申請專利的，應當事先報經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進行保密審查”。 新
《實施細則》第8條，對“在中國大陸完成”給出了定義，其指“技術方案的實質性內
容”在中國大陸境內完成。關於此點的具體執行，還應密切關注其他法律。

根據新《專利法》第20條的規定，對於違反上述保密審查規定的，不得對相應中國
大陸專利申請授予專利權。新《實施細則》第65條也將違反保密審查規定的情形列為專
利無效宣告請求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說，雖然新法取消了大陸申請人就其在大陸完成的

發明創造必須在中國先提出申請的限制，但是如果申請人想就大陸完成的發明創造在中

國大陸取得專利權，就必須要先通過保密審查之後，方可在國外提交申請。

5.2 保密審查的流程

此外，新《實施細則》第8條還規定了保密審查的具體流程，指出，申請人可通過下
列方式請求進行保密審查：

1） 直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請求，並提供其技術方案的詳細說明。以這種方式，一旦
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批准，即可在提出中國大陸專利申請前提出國外申請。 

2） 在申請人向國家知識產權局首次提出中國大陸專利申請的同時或之後提出請求。但申
請人仍需待國家知識產權局批准之後方可提出國外申請，但採用此種方式，至少可享



48 專利師 Special Issue May. 2010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有優先權。以這種方式，必須以中文提交申請。

3） 按照《專利合作條約》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PCT專利申請。此時，保密審查請求視
為同時提交。採用這種方式的情況下，申請可以選擇以中文或英文提交PCT專利申
請。

5.3 保密審查的批准

根據新《審查指南》的規定，一旦做出是否需要保密的決定，審查員應立即通知申

請人。新《實施細則》第9條還指出，如國家知識產權局經過審查認為該發明或者實用新
型可能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應當及時向申請人發出保密審查通知；如

申請人未在其請求遞交日起4個月內收到保密審查通知，則可就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向外
國申請專利。 該條款同時還規定，而如果屬於接到保密審查通知的情況，審查員也應及
時作出是否需要保密的決定並通知申請人。如申請人未在其請求遞交日起6個月內收到需
要保密的決定，則可就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向外國申請專利。

也就是說，如果申請人提交保密審查請求後，4個月內沒有接到保密審查通知，就可
以自行向外國申請專利。如果接到保密審查通知，但是在提出保密審查請求後6個月內未
收到需要保密的決定，也可自行向外國申請專利。

6、強制許可（專利法第48∼58條）

6.1 強制許可的新適用條件

除了舊《專利法》中給出的強制許可適用條件，例如緊急狀態下為了公共利益、實

施從屬專利等等之外，新修訂的《專利法》中提出了新的強制許可的適用條件，現適用

條件合計5條，即：
（新提出的規定）（1）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3年，且自提出專利申請

之日起滿4年，無正當理由未充分實施其專利的。
（新提出的規定）（2）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的行為被依法認定為壟斷行為，為消除

或者減少該行為對競爭產生的不利影響的。

上述兩條適用時，根據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者個人的申請，可給予強制許可。

（原有規定）（3）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
的，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新提出的規定）（4）為了公共健康目的，對取得專利權的藥品，可以給予製造並
將其出口到符合大陸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強制許可。——根據此

點規定，強制許可生產的藥品可出口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原有規定）（5）一項取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比前已經取得專利權的發明
或者實用新型具有顯著經濟意義的重大技術進步，其實施又有賴於前一發明或者實用新

型的實施時，根據後一專利權人的申請，給予實施前一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強制許可。

新《實施細則》給出了對上述新條款的進一步解釋。其中，第73條將專利權人“未
充分實施其專利”解釋為：專利權人及其被許可人實施其專利的方式或者規模不能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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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專利產品或者專利方法的需求。

該第73條還規定：“取得專利權的藥品”還包括取得專利權的製造該產品所需的活

性成分以及使用該產品所需的診斷用品。 

6.2 強制許可的部分限制

但是，新《專利法》也對這些強制許可情況進行了一些限制：

其中，根據（1）專利權人未充分實施其專利，（3）國家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及

公共利益，及（5）實施後一發明授予強制許可的情況下，這種強制許可的實施應當主要

為了供應國內市場。

根據（1）專利權人未充分實施其專利；或（5）實施後一發明授予強制許可的情況

下，請求人必須證明其以合理的條件請求專利權人許可其實施專利，但未能在合理的時

間內獲得許可。

以及，涉及半導體技術的強制許可僅基於下列根據授予：（2）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

的行為被依法認定為壟斷行為；及（3）公共利益目的。

7、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的獎勵和報酬

關於此點，新《專利法》主要規定未有修改，即，第16條的規定仍為：“被授予專

利權的單位應當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獎勵。發明創造專利實施後，根

據其推廣應用的範圍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合理的報酬”。其中所

稱的經濟效益，指的是源於專利的經濟效益。

但新《實施細則》第76條指出：“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可以與發明人、設計人約

定或者在其依法制定的規章制度中規定專利法第十六條規定的獎勵、報酬的方式和數

額。”，也就是說，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可在員工規章制度中或與發明人、設計人達成的

協議中明確規定給予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設計人的獎勵及報酬的方式。因此，作者建

議企業和單位最好能以書面形式與員工提前達成協定並簽署，以備今後減少糾紛。

此外，新《實施細則》第77條和78條給出了沒有此類事先約定或員工規章制度/政策

時的指導性建議，如下所示：

1） 應當自專利權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發給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獎金。一項發明專利的獎金

最低不少於3000元；一項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的獎金最低不少於1000元。

2） 實施該項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每年應當從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2%作為報酬。

實施該項外觀設計專利的，每年應當從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0.2%作為報酬。 或者，

參照上述比例，給予發明人或者設計人一次性報酬。許可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實施其專

利的，應當從收取的使用費中提取不低於10%，作為報酬給予發明人或者設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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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專利侵權損害賠償

此次修法之前，根據舊《專利法》第60條和損害賠償的計算方式為：按照1）專利權
人遭受的損失或2）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來確定。第1點和第2點具有同等的優先適
用順序。在這兩點都難以確定的情況下，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3倍以下合理確定。最
後如仍無法判斷，適用人民幣50萬元以下的法定賠償。

此次《專利法》修改之後，對上述計算方式進行了修改。

根據新《專利法》第65條，首先根據專利權人遭受的損失來計算賠償額，在此難以
確定的情況下，才根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而非專利權人損失和侵權人獲益享有

同等優先順序。在這兩點都難以確定的情況下，仍和原法相同，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

3倍以下合理確定。但順應經濟發展的趨勢，最後適用的定額賠償，法定賠償額從50萬以
下提高至100萬以下。

並且，新《專利法》第65條還明確指出，“損害賠償還應當包括為制止侵權行為所
支付的合理開支”。

在實踐中，損害賠償已遠遠超出上述範圍，近年來越來越多侵權判決的損害賠償達

到幾千萬人民幣。據作者所知，到目前為止損害賠償最高的專利侵權案是2007年的一件實
用新型專利侵權案，一審判決三億三千萬人民幣的損害賠償，並最終在2009年以被告向原
告支付一億五千七百五十萬人民幣補償金和解。

9、訴前臨時禁令

原《專利法》中僅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

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

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人民法院處理前

款申請，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六條和第九十九條的規

定”。

新的《專利法》第66條對訴前臨時禁令給出了更為明晰、確定的規定：
1）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供擔保；不提供擔保的，駁回申請。
2） 法院應當自接受申請之時起48小時或至遲96小時內做出是否授予臨時禁令的裁定。
3）當事人對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
4） 臨時禁令一經授予立即生效並立即執行，即使對方申請復議也不影響臨時禁令的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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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人自臨時禁令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不起訴的，法院應當解除該禁令。

6）臨 時禁令的申請有錯誤，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停止有關行為所遭受的損失。

10、訴前證據保全

除上節提到的訴前臨時禁令之外，新《專利法》還增加了訴前證據保全的相關規

定。新《專利法》第67條指出，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專利權人或

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但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時，可以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保。如果人民法院要求提供擔

保但申請人不執行的，則駁回申請。

保全裁定應當在接受申請之時起48小時內作出，且一旦裁定採取保全措施的，該措

施立即執行。如果申請人在採取保全措施之日起15日內未提起訴訟，證據保全措施應被解

除。

11、專利重複授權 

新《專利法》第9條明確規定，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這條在原《專

利法》中沒有體現，僅存在于原《實施細則》第13條中。原《實施細則》第13條也僅提到

了不同申請人同日提交同項專利申請的情況，沒有適用于相同申請人同日提交發明和實用

新型兩項申請的法條。

而新《專利法》第9條中將此種情況規定為例外情況，其明確允許同一申請人同日

（相同申請日）對同樣的發明創造既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當即將獲得發明

專利授權時，如果申請人希望持有發明專利，則必須聲明放棄實用新型專利，以此避免專

利重複授權問題。當上述情況發生時，實用新型專利權自相應的發明專利權獲得授權時終

止。

根據新《實施細則》第41條的規定，如果申請人不同意放棄的，該發明專利申請將

被駁回；如果申請人期滿未答復，該發明專利申請將被視為撤回。

需要注意，如果相同申請人想要在同日提交發明和實用新型，在提交兩項申請時就

必須要做出聲明，否則不能享受新《專利法》第9條的例外條款。該聲明將在授予實用新

型專利權時公告。

另外需要注意，新《審查指南》進一步規定在專利無效宣告程式中，除上述同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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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一發明一實用新型的情況以外，對於相同專利權人的具有相同申請日但授權日不同的

兩項專利權，專利權人只能選擇放棄在後授權的專利，從而保留在先授權的專利權，而不

能保留在後授權的專利。

12、共有專利的實施

新《專利法》第15條規定，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應當依照
共有人之間的約定進行。

在沒有上述約定的情況下，任何一方共有人既可以單獨實施，也可以以普通許可方

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但如果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收取的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

配。

共有專利權的實施除上述規定的情形外，其他行使共有的專利權的方式（比如：轉

讓專利權、排他/獨佔許可）應當得到全體共有人的同意。 

上述規定意味著即使在一方共有人僅轉讓其享有的專利權份額的情況下，也需要得

到所有其他共有人的同意。

13、一些其他重要變化 

新《專利法》的改動尚不限於上文所述的這些，例如以下幾點：

（1） 新《專利法》第62條規定，在專利侵權糾紛中，被控侵權人有證據證明其實施的技
術或者設計屬於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的，不構成侵犯專利權。這意味著現有技術

抗辯被明確納入新專利法中，此前其僅作為司法解釋在實踐中應用。

（2） 新《專利法》第19條規定，允許所有依法成立的專利代理機構為外國申請者提供服
務。而此前僅有經認可的涉外代理機構才具有此資格。

（3） 新《專利法》第69條規定，“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由專利
權人或者經其許可的單位、個人售出後，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該產品的” 
不視為侵犯專利權。相應的原《專利法》第63條規定為：“專利權人製造、進口或
者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進口的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售出

後，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該產品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這意味著，新《專利

法》規定平行進口屬於合法行為。

大陸此次《專利法》及《實施細則》以及相應《審查指南》的修訂尚有其他值得討

論之處。但篇幅所限，在此僅能列舉相對重要的以上數點。


